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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建筑工地安全生产防范

和防汛备汛的工作提示

提示

对象
各工程监督机构、工程参建各方

提示

背景

近期，全国事故多发，叠加汛期、高温、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

气影响，本市 8-9 日有强风和明显降水过程，为进一步做好本市建筑

工地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因灾害性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人民生

命和财产安全，现就近期安全工作提示如下

主要

提示

内容

及工

作要

求

1.高度重视。近期“4·8”河北承德、“4·29”辽宁辽阳两起火

灾事故，以及“5·4”贵州游船倾覆事故，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敲

响警钟。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毕节市黔西市游船倾

覆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安全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各工程参建

单位要高度重视汛期、高温、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施工安全的

影响，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建筑工地防汛备汛准备工作，

确保汛期安全生产。

2.防汛备汛。施工总包单位应依据本市今年防汛防台特点，提前

部署，提前准备，并结合工地实际,完善防汛防台应急预案，落实应急

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队伍，加强防汛物资调度管理，确保调得出、用

得上，同时要与属地对接落实临时应急避难场所，积极开展防汛防台

应急演练，模拟气象部门发布橙色及以上台风预警时，按照“反应要



快，当断则断，及时疏散”的要求做好人员撤离安置工作。同时，各

工程参建单位应密切注意气象变化，根据预警响应信息，要组织力量

落实防风、防雨、防雷电等各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3.隐患排查。各工程参建单位应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建设单

位应牵头组织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做好建筑工地防汛防台的自查自纠

工作，重点检查建筑工地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制订、应急队伍建设、物

资设备储备和应急避难场所等落实情况；突出对基坑、起重机械、脚

手架、高处作业、临时用电、临时房屋、现场排水、围墙围栏、户外

广告牌等易发生高空坠物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

要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对一时难以整改的，要按

照一处一方案的要求，落实应急防护措施，确保安全。

4.健康管理。汛期正值本市建筑工地施工高峰期，叠加高温、台

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极易引发中暑等不适症状，各工程参建单位要重

视务工人员的健康管理工作，做好施工过程中的日常检查，加大日常

健康检查频次，对检查异常的应合理安排休息或调整工作岗位，严防

季节传染性疾病发生。

5.应急值守。在台汛影响期间，各工程参建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工作纪律，落实应急值守职责，及时报送信息，加强值班备勤力

量，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联络畅通。当遇突发事件时，

应第一时间采取应急措施，并将事件情况及时上报，确保突发事件在

第一时间反应、处置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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